
 
 



臺東縣東河鄉「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集及說明」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8月 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貳、 地點：東河鄉公所 2樓第二會議室          紀錄：陳雨彤 

參、 主持人： 廖科長益群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 基拉菲婻部落居民： 

基拉菲婻部落屬於林業用地，長期建地不足，請協助於國

土計畫規劃相關居住土地空間。 

(二) 都蘭村村長： 

1.都蘭村需求主要為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及設定地上權及耕

作權，請問原住民保留地相關使用規定和國土計畫是否有

衝突？ 

2.國土計畫 4大功能分區是否增加土地與環境的限制，例：

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海岸管理法。我們到底需不需要國

土計畫？ 

3.因為不了解所以我反對國土計畫。 

4.原住民保留地是否能都改為建地？以利部落族人居住使

用。 

(三) 泰源村村長： 

1.過去泰源村被劃為水源保護區，是否可協助解編，否則無

法建設基礎設施。 

2.過去受限於土地使用管制而無法合法建造工寮或其他建設，

未來國土計畫是否能改善？ 



(四) 都蘭村村民： 

個人於民國 105年 6月 8日申請將原屬國產署之地增劃編

為原住民保留地，國產署需確認是否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土地，但是公所無法開立相關證明，導致最後不能申請增

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請協助解決。 

二、 東河鄉公所 

(一) 請大家將會議資料帶回家了解，以利未來落實部落會議，

而公所會印製所有資料並落實部落宣導。  

(二) 原住民保留地取得中有許多爭議待釐清，鄉公所將針對個

案問題一一說明並處理，請都蘭村村民於會後至鄉公所櫃

台，鄉公所將會為您服務。 

三、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基拉菲婻部落現況因土地為林業用地故長期建地不足，未

來部落倘若符合設籍15戶或居住總人口50人以上之標準，

可依國土計畫規定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於部落範

圍內即可申請居住及建築使用，以解決過去面臨建地不足

之問題。 

(二) 國土計畫法已為三讀通過法案，且已公告施行，全國土地

皆適用其規定。國土計畫本意良好，透過防止土地不當開

發保護土地，並針對原住民生活需求，訂定專責規定，核

實改善、解決過去的問題。 

(三) 關於國土計畫與原住民保留地是否衝突一節，國土功能分

區係針對全國土地進行劃設，原住民族部落之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範圍係參照本會 107 年發行部落事典內各部落範圍，

以部落角度出發思考，分區內允許使用項目皆可申請使用，

該功國土能分區劃設作業係規範土地使用相關規定，不會



影響土地權屬；而原住民保留地係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

理辦法規定，於土地謄本上註記，以規範原住民保由地之

取得、移轉及變更等地權之規範，與國土計畫法規範之地

用權責不同，故可不必擔心原住民保留地與國土計畫衝

突。 

(四)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目前在法令上也沒有限制不可承租，

原民會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立場，認為傳統領域就是

原住民族過去生活空間及領域之歷史事實，應與現行得否

承租議題無涉，原民會已發文給中央相關單位釐清。 

 






















